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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和专项说明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04 年

3 月 12 日在绍兴饭店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14 人，实到董事 11

人，高德毅独立董事、蒋宏生董事和章骏良董事因出差未能出席，

分别委托包新民独立董事、褚敏董事和夏刚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5位监事和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合

法有效。会议由夏刚董事长主持，经审议通过了会议所有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本次会议的有关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续聘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4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 

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聘请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3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拟续聘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4 年度审计机

构，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其 2004 年度的报

酬。我们认为：公司 2003 年度支付该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合理，

对该事项的决策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程序合法，未发

现公司有任何影响或试图影响审计独立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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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 2004 年度董（监）事薪酬、绩效评估和激

励机制方案》和《公司 2004 年度经营层高管人员薪酬、绩效评

估和激励机制方案》 

公司已建立了与经营业绩目标完成情况及其它综合指标挂

钩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评及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公司进

行了修改，并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提出了《公

司 2004 年度董（监）事薪酬、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方案》和《公

司 2004 年度经营层高管人员薪酬、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方案》。

我们认为上述两《方案》符合公司实际。 

三、关于《续聘卓昌琪先生为公司总船长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和公司提名委员会同意，续聘卓昌琪先生

为公司总船长。我们认为： 

1、卓昌琪先生任职资格合法：经审查其履历，未发现有《公

司法》第 57、58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的现象； 

2、提名和聘任程序合法，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卓昌琪先生的学历、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均符合其相应

的任职要求。 

四、 关于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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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

下简称“证监发[2003]56 号文”）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现

在听取了管理当局的情况通报并审阅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专项说明”的基础上，了解到情况如下： 

 1、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应收或预付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

款项。 

2、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偿还和新增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偿

还和新增情况。 

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

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向大股东及大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

保。 

4、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 

根据公司 2003 年 10 月 2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对宁波海运希铁隆轧钢有限公司总额在 3000 万元

以内的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 》，宁波海运希铁隆轧钢有限公

司于2003年 12月 2日和广东发展银行宁波支行签订了人民币贷

款承兑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有效期限

为自2003年 12 月 2日至2004年 12月 1日止，由公司提供担保。



 4 

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我们认为：公司无与其大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

保的情况。公司的行为符合证监发（2003）56 号文的规定。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签字）：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 

                      


